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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民黨對「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工作及西九計劃最新發展」意見書 

 

1.  公民黨、文化界和民間社會持份者期望西九管理局在西九文化區的硬

件規劃和建設過程中，致力向政府倡議，並聯合相關部門，策劃和開展長

遠的多元化人才培育計劃，以期策略地結合文化軟件的設計和發展，推動

全方位的文化工程，嘗試突破現時制度下本地文化公民培育之嚴重不足；

政府及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亦應珍惜未來日子，務求於十年之內，有效地增

進市民大眾（尤其是年青一代）的整體文化知識和素養，豐富香港的文化、

藝術和創作的土壤； 

2. 作為具備龐大城市品牌效力的都會核心文化區，西九的文化設施和空

間，應具有帶動、貫通—而非排斥或扼殺散置於城市周邊、包括各偏遠社

區的文化設施和空間的能力（如博物館、文學館、藝墟、及多媒體資源中

心等），使資源有系統地得到運用，並且藉著西九的龍頭作用，發揮協同

效應，為廿一世紀的香港打造活力充沛、印證時代、屬於市民的都會文化； 

3. 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，需要紥實的人文環境、豐富的文化土壤、以及

可持續的創作生態（包括讓創作人聚集、工作和交流的生活空間）；同時，

創作者也需要與社區有所互動、跟社群不斷溝通，從而得到受眾和市民的

認識和支持。因此，西九當局及政府均應努力在文化區的硬件和軟件的規

劃過程中，即在文化創作及生產和文化消閒及消費之間，締造平衡而互動

的關係；  

4. 特區政府即將換屆，下屆政府有意設立文化局。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應

盡快主動向政府提出商討管理局與未來文化局的合作關係，並檢討其在推

動香港文化發展過程中，與局方（特別是文化科、西九科）及香港藝術發

展局之間的種種分工合作的新模式；作為法定公共機構，管理局在這方面

實在是責無旁貸，應盡快向公眾交代有關想法和部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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